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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專利法就告訴須附鑑定報告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規定⼈⺠有訴訟之權，此項權利之保障範圍包

括⼈⺠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在內，惟訴

訟權如何⾏使，應由法律予以規定。法律為防⽌濫⾏興訟致妨害

他⼈⾃由，或為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，對於告訴或⾃訴

⾃得為合理之限制，惟此種限制仍應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

原則。中華⺠國八⼗三年⼀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⼀百

三⼗⼀條第⼆項⾄第四項規定：「專利權⼈就第⼀百⼆⼗三條⾄

第⼀百⼆⼗六條提出告訴，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與侵害⼈經專利

權⼈請求排除侵害之書⾯通知。未提出前項文件者，其告訴不合

法。司法院與⾏政院應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構。」依此規定

被害⼈必須檢附侵害鑑定報告，始得提出告訴，係對⼈⺠訴訟權

所為不必要之限制，違反前述比例原則。是上開專利法第⼀百三

⼗⼀條第⼆項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及同條第三項未提出前項侵害

鑑定報告者，其告訴不合法之規定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予

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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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規定⼈⺠有訴訟之權，此項權利⾃亦包括⼈⺠

尋求刑事司法救濟在內，是故⼈⺠因權利遭受非法侵害，加害之

⾏為⼈因⽽應負刑事責任者，被害⼈有請求司法機關予以偵查、

追訴、審判之權利，此項權利之⾏使國家亦應提供制度性之保

障。其基於防⽌濫訴並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，法律對於

訴訟權之⾏使固得予以限制，惟限制之條件仍應符合憲法第⼆⼗

三條之比例原則。中華⺠國八⼗三年⼀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之專

利法第⼀百三⼗⼀條第⼆項⾄第四項規定：「專利權⼈就第⼀百

⼆⼗三條⾄第⼀百⼆⼗六條提出告訴，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與侵

害⼈經專利權⼈請求排除侵害之書⾯通知。未提出前項文件者，

其告訴不合法。司法院與⾏政院應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

構。」查訴訟法上之鑑定為證據⽅法之⼀種，⽽依刑事訴訟法之

規定，程序開始進⾏後，⽅有鑑定之適⽤，鑑定⼈之選任偵查中

屬於檢察官，審判中則為法院之職權，縱經被害⼈提出所謂侵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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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報告，檢察官或法院仍應依法調查證據，非可僅憑上開鑑定

報告逕⾏認定犯罪⾏為。專利法前述規定以檢附侵害鑑定報告為

⾏使告訴權之條件，係對⼈⺠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，違反憲

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。況鑑定專業機構若不願意接受被害⼈

請求鑑定、作業遲延或因專利內容⽇新⽉異非其所能勝任等原

因，將導致專利權⼈不能於⾏使告訴權之法定期間內，提起告

訴。是主張遭受侵害之專利權⼈已以訴狀具體指明其專利權遭受

侵害之事證者，其告訴即屬合法。綜上所述，上開專利法第⼀百

三⼗⼀條第⼆項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及同條第三項未提出前項侵

害鑑定報告者，其告訴不合法之規定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

予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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